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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33530
頁次：1－1

一、請說明一般廢棄物之物理組成與化學組成分析中，可燃物與可燃分之差

別為何？不可燃物與灰分之差別為何？可燃分與化學元素組成之關係

為何？（20 分）

二、請說明焚化、熱裂解、氣化、焙燒之定義，及其適用對象、優缺點、應

用限制分別為何？（20 分）

三、焚化系統中影響垃圾完全燃燒之主要操作控制條件有那些？其適當操

作控制範圍與注意事項分別為何？（20 分）

四、國內目前大多數衛生掩埋場已改用於焚化灰渣或固化穩定化物之掩埋，

請說明掩埋此類廢棄物所需調整相關設施、操作注意事項與監測項目。

（20 分）

五、試以流程圖說明公告應回收項目之廢家電資源回收處理流程與相關設

備（以廢冰箱為例）。（20 分）


